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指标
	分值

	1
	服务方案
	根据代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审。
1、服务方案专业规范、合理、可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完善，满足项目实施需要的，得21-25分；
2、服务方案较专业规范、较合理、较可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较完善，较好满足项目实施需要的，得16-20分；
3、服务方案基本专业规范、基本合理、基本可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基本完善，基本满足项目实施需要的，得11-15分；
4、未提供服务方案的，得0分。
	25分

	2
	规章管理制度
	根据代理机构提供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进行评审。
1、规章管理制度健全、完善的，得17-20分；
2、规章管理制度较健全、完善的，得13-16分；
3、规章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完善的，得9-12分；
4、未提供相关描述的，得0分。
	20分

	3
	企业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代理机构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认证范围包含招标采购代理相关内容的，每个证书得5分，其他或未提供的得0分。本项最高得分为15分。
注：需提供相应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代理机构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15分

	4
	服务团队人员配备情况
	根据代理机构拟投入的服务团队人员配备情况进行评审：
1、项目负责人资历（7分）：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证书得2分；具有高级（或以上）职称证书得4分。本项最高4分；
（2）项目负责人具有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评价初级或以上证书的得1分，中级或以上证书的得3分。本项目最高3分。
2.投入项目其他人员配置（8分）：
投入项目其他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证书的得4分；本项最高8分。
注：提供上述人员的相关证书（证明）、近3月以来（截止发布招标公告当月的上一月份）任意一个月代理机构为上述服务团队人员在服务机构购买社保的社保凭证复印件，如退休人员则提供退休证明复印件及与投标单位劳动合并加盖代理机构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15分

	5
	政府采购代理业绩情况
	代理机构2020年1月1日至今（以协议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政府采购代理项目业绩的，每项业绩得2分，其他或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为20分。
注：需要提供项目委托代理协议及项目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代理机构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20分

	6
	法律保障
	[bookmark: OLE_LINK2]代理机构聘任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为招标采购代理提供法律咨询的，得5分，没有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为5分。
注：需提供有效的代理机构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代理机构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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